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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案： 

本院委員吳宜臻等 11 人，鑒於目前婦產科醫師人力不足現象日趨嚴重，衛生署雖提出多項策略試

圖解決「五大皆空」之現象，然成效有限。婦產科醫師之主要核心業務即為照護產婦，然國民健

康局對於產婦之照護給付費用卻低於健保給付，造成同工不同酬之現象，恐加重年輕醫師投入婦

產科之意願，並進而影響產婦之照護品質。爰此，為確保產婦照護品質，行政院應重新檢討產檢

費用之合理性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至 2011 年每十萬人口僅有 9.36 位婦產科醫師，婦產科醫師的平均年齡高於一般醫師 5 歲

。且目前全台已有 60.59%的鄉鎮沒有婦產科醫師，在離島地區，金門只有一位婦產科醫師；澎

湖只有三總分院有產房，且只有兩位婦產科醫師。 

二、目前國民健康局給付一位產婦之產檢費用共計 3,565 元，若以健保給付換算為 4,265 元，

顯有給付不公平之現象。 

三、產婦照護為婦產科之核心業務，國民健康局對於產婦之照護給付費用卻低於健保給付，

造成同工不同酬之現象，恐加重年輕醫師投入婦產科之意願，並進而影響產婦之照護品質。 

四、為確保產婦照護品質，行政院應重新檢討產檢費用之合理性，避免同工不同酬之現象。 

提案人：吳宜臻 

連署人：尤美女  何欣純  鄭麗君  林正二  陳亭妃  

管碧玲  蕭美琴  柯建銘  陳唐山  劉建國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四案，請提案人蕭委員美琴說明提案旨趣。 

蕭委員美琴：（17 時 23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蕭美琴、葉宜津、劉櫂豪等 15 人，有鑑

於動物保護法規定，捕獸鋏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使用、製造、販賣、陳列或輸出入，違者將處

以一萬五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。但事實上獸鋏仍然隱藏於山林之中，名副其實為台灣動

物的頭號殺手，尤其在東部地區的山區地帶，出現獸鋏之情形最為多見，其影響層面已從野生動

物延續至人類最親近的同伴動物。為杜絕動物不斷無故被虐殺的循環處境，行政院農委會應責陳

相關單位，徹底地毯式清查全國各地山林，掃除違法獸鋏之設置，以維護動物之生存權益。是否

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四案： 

本院委員蕭美琴、葉宜津、劉櫂豪等 15 人，有鑑於 2008 年所修正之動物保護法第 14 條之 1 及之

2 明文規定，獸鋏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使用、製造、販賣、陳列或輸出入，違者將處以一萬五

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。但事實上獸鋏仍然隱藏於山林之中，名副其實為台灣動物的頭號

殺手，尤其在東部地區的山區地帶，出現獸鋏之情形最為多見，其影響層面已從野生動物延續至

人類最親近的同伴動物。為杜絕動物不斷無故被虐殺的循環處境，行政院農委會應責陳相關單位

，徹底地毯式清查全國各地山林，掃除違法獸鋏之設置，以維護動物之生存權益。是否有當，請

公決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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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 

一、「獸鋏」實為台灣動物的首號殺手，只要走進山林的獵區範圍，就不難發現人類為獵捕

野生動物而設置的殺戮山林，甚至禍及保育類野生動物及同伴動物（流浪動物）。台灣東部山區

出現獸鋏之情形尤甚，動物們遭夾傷，血流不止、哀號、體無完膚之景象，更是令人怵目驚心。 

二、長久以來，動保團體接獲遭獸鋏所傷的通報，更是有增無減。台灣雖已於 2008 年 1 月通

過動物保護法第 14 條之 1 及之 2 之條文，明文規定獸鋏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使用、製造、販

賣、陳列或輸出入。違者將處以一萬五千元以上七萬五千元以下罰鍰。但在山林地區遭獸鋏所傷

之動物仍然不勝枚舉。 

三、為杜絕動物不斷無故被虐殺的循環處境，行政院農業部應責陳相關單位，徹底地毯式清

查全國各地山林，掃除違法獸鋏之設置，以維護動物之生存權益。 

提案人：蕭美琴  葉宜津  劉櫂豪 

連署人：陳其邁  林淑芬  李昆澤  何欣純  黃偉哲  

林岱樺  吳宜臻  邱志偉  魏明谷  吳秉叡  

鄭麗君  李俊俋 

主席：本案作如下決定：「函請行政院研處。」請問院會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二十五案，請提案人吳委員育昇說明提案旨趣。 

吳委員育昇：（17 時 24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吳育昇、徐欣瑩、呂玉玲等 13 人，有鑒

於電桿地下化是城市進步的重要象徵，電桿地下化除可兼顧都市景觀、提高居民生活環境品質，

避免電桿阻擋交通外，同時可減少天然災害破壞輸電線路、有效提升供電可靠度，本席建請台灣

電力公司針對新北市淡水、三芝、石門、八里、泰山、林口等尚未完成電桿地下化線路提出工程

規劃，並儘速編列預算主動排定優先順序辦理電桿地下化等相關工程，此六區從都會、半都會與

非都會型態皆有涵蓋，未來台電應將此規畫方式推廣至全國，以穩定推動全國電桿地下化政策。

是否有當，敬請公決。 

第二十五案： 

本院委員吳育昇、徐欣瑩、呂玉玲等 13 人，有鑒於電桿地下化是城市進步的重要象徵，電桿地下

化除可兼顧都市景觀、提高居民生活環境品質，避免電桿阻擋交通外，同時可減少天然災害破壞

輸電線路、有效提升供電可靠度，本席建請台灣電力公司針對新北市淡水、三芝、石門、八里、

泰山、林口等尚未完成電桿地下化線路提出工程規劃，並儘速編列預算主動排定優先順序辦理電

桿地下化等相關工程，此六區從都會、半都會與非都會型態皆有涵蓋，未來台電應將此規畫方式

推廣至全國，以穩定推動全國電桿地下化政策。是否有當，請公決案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在人口密集的都會區，因為空間狹隘，土地取得日益困難，為兼顧都市景觀等因素，各

國無不將輸電線路改設於道路底下，還給民眾一個乾淨的天空視野，以提高居民生活環境品質，

避免電桿阻擋交通。 

二、台電公司長年來雖持續推動電力地下化，但拆除馬路電線桿之工程經常遭遇各式瓶頸，


